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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加工承揽合同 

甲方（定作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承揽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乙双方为携手合作，促进发展，满足利益，明确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有关法律之相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原则，结合双方实

际，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求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加工制作                模具。 

第二条  质量标准和要求、验收方法（标准）及地点 

1、质量标准和要求：模具生产的质量标准按甲方的质量要求执行。 

（1）乙方必须按甲方提供的模具技术要求设计、制造模具。 

（2）合格模具定义： 

①模具必须符合经甲方确认后的模具结构图； 

②模具必须符合甲方提供的正式零件图纸要求； 

③模具寿命必须符合甲方确认的产品质量标准。 

2、验收方法（标准）： 

①按甲方的图纸和技术要求执行； 

②模具结构必须符合模具结构图纸。 

3、验收地点：在甲方指定地点                进行。每次验收必须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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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签署的验收报告，如验收不合格，必须在验收报告上注明下次验收期限。 

第三条  原材料来源 

模具制造生产所需的材料由乙方承担。乙方必须保证按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

采购原材料，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若乙方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甲方可单

方面终止合同。 

第四条  交（收）货方法、地点及运杂费负担 

1、交货方法及验收：本合同模具在乙方按甲方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进行试

模、送样，并经双方确认签板后视为模具验收合格。 

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场所                        。 

3、交货时间：乙方模具生产自付款之日起      天前交付本合同模具。否

则，乙方必须承担延期交货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每迟交     日，罚款     元，

大写：     ）。如是甲方原因造成不能如期交货的，经甲方书面形式确认后，交

付时间可以按延误时间顺延。 

4、运杂费用承担：由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费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本合同模具总金额为       万元（大写：     ），共       套

模具。 

货款结算时间及方法：                     。 

付款方式：签订合同预付       %，试模合格交付使用       个月内付  

     %。 

第六条  技术资料提供及保管 

1、甲方负责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模具的图纸、技术要求及有关标准。 

2、 涉及到资料中技术秘密的保管和有关约定按双方签署的《技术保密协议》

执行。 

第七条  质量异议/违约责任 

1、对于乙方供应的产品如存在质量问题，甲方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将质量事

故状况通知乙方，并对乙方供应的产品进行妥善保管；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书面

通知     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并赶至甲方现场进行处理。 

2、 如甲方未按上款要求向乙方提出异议，则视为乙方供应之产品为合格品；

如乙方未按上款要求保证进行售后服务，则视为接受甲方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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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涉及到产品质量问题的处理按双方签订的《供方产品质量技术协议》

执行。 

第八条  其他 

1、本合同约定的模具自甲方支付定金开始，所有权为甲方所有。 

2、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甲方提供的技术图纸资料、乙方物料清单以及今

后生产合作过程中的文件资料为本合同的附件。 

3、在本合同约定模具项目交货时，乙方必须交还甲方在合同签订以及履行

过程中交付的文件技术资料，具体的资料给还按双方签订的《技术保密协议》执

行。 

4、本合同委托项目，乙方不得转包、发包给第三者，否则，甲方将取消其

供应商资格，如因此引发了甲方损失，甲方将依法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第九条  双方由于不可抗力的灾害和确非一方本身造成的原因而不能履行

合同时，经双方协商并由           市经济合同鉴定机关查实证明，可免予承

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  合同生效、附件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双方盖章签字之后生效。 

2、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或终止，如需修改或终止时，应经双方协商同意，

另立协议方可有效。本合同权利不可转让。 

3、本合同附件资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在有效期内任何一方违约，双方都有权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有关规定，由双方进行协商调解。协商未果的，均向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定作人（签章）：               承揽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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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技术保密协议 

附件二：供方产品质量技术协议 

附件三：技术图纸资料 

附件四：物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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